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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5月30日以短信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1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3、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谢金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方式、人数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1、2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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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或“立信所”）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

伦博士于 1927 年在上海创建，1986 年复办，2010 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
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 2024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96 名、注册会计师 2,498 名、从业人员总数 10,
021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743 名。

立信 2024 年业务收入（经审计）47.48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6.72 亿元，证券业务
收入 15.05 亿元。

2024 年度，立信为 693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 8.54亿元，同行
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4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71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为 10.50 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起诉（仲裁）
人

投资者

投资者

被诉（被仲裁）人

金亚科技、周旭辉、
立信

保千里、东北证券、
银信评估、立信等

诉讼（仲裁）事件

2014年报

2015 年 重 组 、
2015 年 报 、2016
年报

诉讼（仲裁）
金额

尚余500万元

1,096万元

诉讼（仲裁）结果

部分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对金亚科技、立信所提起民事诉
讼。根据有权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
决，金亚科技对投资者损失的12.29%部
分承担赔偿责任，立信所承担连带责
任。立信投保的职业保险足以覆盖赔
偿金额，目前生效判决均已履行。

部分投资者以保千里 2015 年年度报
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临时公告存在证券
虚假陈述为由对保千里、立信、银信评
估、东北证券提起民事诉讼。立信未受
到行政处罚，但有权人民法院判令立信
对保千里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7
年12月29日期间因虚假陈述行为对保
千里所负债务的 15%部分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目前胜诉投资者对立信申请
执行，法院受理后从事务所账户中扣划
执行款项。立信账户中资金足以支付
投资者的执行款项，并且立信购买了足
额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足以
有效化解执业诉讼风险，确保生效法律
文书均能有效执行。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行政处罚 5 次、监督管理措施 43次、自律监管

措施 4 次和纪律处分 0 次，涉及从业人员 131 名。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

项目合伙人

签字注册会计师

质量控制复核人

姓名

吴震东

孙玮

张琦

注册会计师执业
时间

2007年

2009年

2006 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2000年

2009年

2004 年

开始在本所执
业时间

2007年

2009年

2004 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时间

2025年

2025年

2025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吴震东

时间

2021-2022年

2023-2024年

2021-2023年

2023-2024年

2021-2024年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亚虹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职务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质量控制复核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孙玮

时间

2023年

2023年

上市公司名称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职务

签字注册会计师

签字注册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张琦

时间

2022-2024年

2022-2024年

2022-2023年

2022-2023年

2022-2023年

上市公司名称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德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务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立信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

的情形。
4.审计收费
（1）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

验和级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
立信为公司提供的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服务报酬为人民币70万元，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服务报酬为人民币25万元，两项合计为人民币95万元。本期审计费用较上一期审计费用同
比无变化。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而来，初始成立于1988年8月，2013年12月10日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
企业，是国内最早获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首席合伙人肖厚
发。

容诚所已连续26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
意见。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容诚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又解聘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鉴于容诚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更好地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

性，公司根据财政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时结合
公司业务发展和审计工作需求等情况，公司拟聘任立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宜与容诚所、立信所进行了沟通，容诚所、立信所已明确

知悉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并确认无异议。容诚所和立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第1153号一一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要求，做好沟通及配合工
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2025年 6月 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

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审计委员会对立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
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立信是一家从事证券、期货相关审计业务
的专业审计机构，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在执业过程中，能够严格
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客观、公正、真实地发表审计意见，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满足公司聘请审计机构的要求。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立信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5年 6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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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工商登记分类
变化，公司经营范围需进行相应规范，公司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相应进行变更。同时，为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更好地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
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
变更前经营范围：
白酒和其他酒生产。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包装材料加工、制造与销售；餐

饮服务；生产酒类所需原辅材料收购；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变更后经营范围：
酒制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餐饮服务；初级农产

品收购；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
二、《公司章程》的修订

原条款规定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为：白酒和其他酒
生产。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有效期限经营）；包装材料加
工、制造与销售；餐饮服务；生产酒类所需原辅材料收
购；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修订后条款规定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为：酒制品生
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包装材料及制
品销售；餐饮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进出口代理；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公司授权代表办理上述涉及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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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6日 14点30 分
召开地点：阜阳市清河东路523号金种子研发大楼9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6日
至2025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2 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6月1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2项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199

股票简称

金种子酒

股权登记日

2025/6/1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 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 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格
式附后）、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 件和持股凭证。

（二）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 证。个人股东
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后）、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和持股凭证。

（三）登记地点：安徽省阜阳市清河东路 523 号金种子研发大楼公司证券 与法务部。
（四）登记时间：2025年6月24日上午9:00至下午17:00。
（五）登记方式：以上文件应以专人送达、信函或传真方式报送。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阜阳市清河东路523号金种子研发大楼公司证券与法务部
邮政编码：236000
联系电话：0558-2210568
传真：0558-2212666
邮箱：jnsy199@163.com
联系人：陶娅楠
2、会议费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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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1层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5

1,013

2

2,869,802,015

2,859,727,354

10,074,661

50.519411

50.342059

0.177352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葛小
波董事长主持会议。(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576,854

9,822,161

2,867,399,015

比例（%）

99.924801

97.493712

99.916266

反对

票数

1,471,600

252,500

1,724,100

比例（%）

0.051459

2.506288

0.060077

弃权

票数

678,900

0

678,900

比例（%）

0.023740

0.000000

0.02365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592,454

9,822,161

2,867,414,615

比例（%）

99.925346

97.493712

99.916810

反对

票数

1,424,500

250,000

1,674,500

比例（%）

0.049812

2.481473

0.058349

弃权

票数

710,400

2,500

712,900

比例（%）

0.024842

0.024815

0.02484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606,954

10,072,161

2,867,679,115

比例（%）

99.925853

99.975185

99.926026

反对

票数

1,427,900

0

1,427,900

比例（%）

0.049931

0.000000

0.049756

弃权

票数

692,500

2,500

695,000

比例（%）

0.024216

0.024815

0.024218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679,354

10,072,161

2,867,751,515

比例（%）

99.928385

99.975185

99.928549

反对

票数

1,390,200

0

1,390,200

比例（%）

0.048613

0.000000

0.048442

弃权

票数

657,800

2,500

660,300

比例（%）

0.023002

0.024815

0.02300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691,154

10,072,161

2,867,763,315

比例（%）

99.928797

99.975185

99.928960

反对

票数

1,458,600

0

1,458,600

比例（%）

0.051005

0.000000

0.050826

弃权

票数

577,600

2,500

580,100

比例（%）

0.020198

0.024815

0.020214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652,954

9,822,161

2,867,475,115

比例（%）

99.927462

97.493712

99.918918

反对

票数

1,426,300

250,000

1,676,300

比例（%）

0.049875

2.481473

0.058411

弃权

票数

648,100

2,500

650,600

比例（%）

0.022663

0.024815

0.02267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672,954

7,748,661

2,865,421,615

比例（%）

99.928161

76.912375

99.847362

反对

票数

1,445,600

2,323,500

3,769,100

比例（%）

0.050550

23.062810

0.131337

弃权

票数

608,800

2,500

611,300

比例（%）

0.021289

0.024815

0.021301

8、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464,054

10,072,161

2,867,536,215

比例（%）

99.920856

99.975185

99.921047

反对

票数

1,648,300

0

1,648,300

比例（%）

0.057638

0.000000

0.057436

弃权

票数

615,000

2,500

617,500

比例（%）

0.021506

0.024815

0.021517

9、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57,450,854

比例（%）

99.920395

反对

票数

1,674,900

比例（%）

0.058568

弃权

票数

601,600

比例（%）

0.021037

H股

普通股合计：

10,072,161

2,867,523,015

99.975185

99.920587

2,500

1,677,400

0.024815

0.058450

0

601,600

0.000000

0.02096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724,054

10,072,161

2,867,796,215

比例（%）

99.929948

99.975185

99.930107

反对

票数

1,305,200

2,500

1,307,700

比例（%）

0.045641

0.024815

0.045567

弃权

票数

698,100

0

698,100

比例（%）

0.024411

0.000000

0.024326

11.00、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11.01、议案名称：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9,674,900

9,822,161

679,497,061

比例（%）

99.703558

97.493712

99.670901

反对

票数

1,297,500

250,000

1,547,500

比例（%）

0.193176

2.481473

0.226993

弃权

票数

693,600

2,500

696,100

比例（%）

0.103266

0.024815

0.102106

11.02、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473,787,941

10,072,161

2,483,860,102

比例（%）

99.918887

99.975185

99.919115

反对

票数

1,289,600

2,500

1,292,100

比例（%）

0.052088

0.024815

0.051978

弃权

票数

718,600

0

718,600

比例（%）

0.029025

0.000000

0.028907

12、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债务融资工作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6,785,645

10,061,161

2,866,846,806

比例（%）

99.897133

99.866000

99.897024

反对

票数

2,210,809

13,500

2,224,309

比例（%）

0.077309

0.134000

0.077507

弃权

票数

730,900

0

730,900

比例（%）

0.025558

0.000000

0.025469

13、议案名称：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2,841,041,052

1,819,000

2,842,860,052

比例（%）

99.346571

18.055198

99.061191

反对

票数

17,983,202

8,253,161

26,236,363

比例（%）

0.628843

81.919987

0.914222

弃权

票数

703,100

2,500

705,600

比例（%）

0.024586

0.024815

0.024587

14.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14.01、议案名称：变更注册资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802,454

10,072,161

2,867,874,615

比例（%）

99.932689

99.975185

99.932839

反对

票数

1,219,300

0

1,219,300

比例（%）

0.042637

0.000000

0.042487

弃权

票数

705,600

2,500

708,100

比例（%）

0.024674

0.024815

0.024674

14.02、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857,880,854

10,072,161

2,867,953,015

比例（%）

99.935431

99.975185

99.935570

反对

票数

1,120,300

0

1,120,300

比例（%）

0.039175

0.000000

0.039038

弃权

票数

726,200

2,500

728,700

比例（%）

0.025394

0.024815

0.02539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1.01

11.02

13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024年度董事履职考
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2024年度监事履职考
核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与 无 锡 市 国 联 发 展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
关联交易

与其他关联法人、关
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
关联交易

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
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8,160,
387

308,180,
387

307,971,
487

307,958,
287

308,243,
687

285,726,
587

291,548,
485

比例（%）

99.331345

99.337792

99.270456

99.266201

99.358196

99.302066

93.976723

反对

票数

1,426,300

1,445,600

1,648,300

1,674,900

1,297,500

1,289,600

17,983,
202

比例（%）

0.459749

0.465970

0.531307

0.539881

0.418231

0.448190

5.796642

弃权

票数

648,100

608,800

615,000

601,600

693,600

718,600

703,100

比例（%）

0.208906

0.196238

0.198237

0.193918

0.223573

0.249744

0.2266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1.00《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共有2项子议案、议案14.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共有2项子议案，均已获通过。2、议案12、议案13和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1.01时，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联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

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1.02时，上海沣泉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新纺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祖智律师、程锐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5-036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接B81版）
四、申请豁免承诺的原因及依据
2025年6月10日，合肥瑞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瑞丞”，自身并代其作

为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用于实际执行本次交易的主体，即“瑞丞基金”）与鸿达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成”）、XING XIUQING、邢正、王京、张树江签署《合肥瑞丞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与鸿达成有限公司及邢正、王京、张树江关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瑞丞基金拟协议收购鸿达成及邢正、王京、张树江持有的公
司59,159,97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00%（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或“本次交易”）。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的收购方为合肥瑞丞设立的并购基金，合肥瑞丞的控股股东芜湖奇瑞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由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各持50%股权。本次交易系公司
引入在产业资源、投资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并认可公司主营业务、内在价值及未来发展前
景的投资者取得公司控制权，有助于公司充分利用合肥瑞丞及其控股股东的优质资源，进一步
优化公司资产并为公司业务发展赋能，提升公司经营治理水平，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本次交易中，瑞丞基金拟协议受让鸿达成持有的公司22,991,68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9.72%。根据XING XIUQING先生作出的上述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XING XIUQING先生全
资持股的鸿达成可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低于本次交易中拟转让的股份数量，需要豁免XING XI⁃
UQING先生上述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才能完成本次交易。

本次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XING XIUQING先生作出的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有利于
促进本次交易顺利推进，确保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本次申请豁免的承诺系
XING XIUQING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自愿性承诺，并非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和要求作出的承诺，相关承诺内容中亦没有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表述，不属
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变更、豁免
情形。

故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XING XIUQING先生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
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向公司申请豁免履行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

五、承诺豁免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豁免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事项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本次申请豁免自愿性股份限售
承诺事项有利于积极推动和加快控制权转让交易的顺利实施，确保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
权稳定性，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本次豁免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
关规定，有利于股份转让事项的顺利实施，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豁免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七、董事会意见
本次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XING XIUQING先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自愿性

股份限售承诺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
定，本次承诺豁免事项有利于积极推动和加快控制权转让交易的顺利实施，确保交易完成后公
司控制权稳定性，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
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自愿性
股份限售承诺豁免事项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应
回避表决。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XING XIUQING先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自愿性

股份限售承诺事项有利于推动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自愿性股份限

售承诺豁免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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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召开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提交的相
关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工作人员；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北辰时代大厦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100

非 累 积 投 票
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2、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3、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并将表决结果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13:00至17:30
2、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北辰时代大厦公司会议室。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
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书面授权委托书（请详见附件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办
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办
理登记；自然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书面授权委托书
（请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

（3）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登记表（请见附件三）采取直接
送达、电子邮件、邮戳或传真送达方式于规定的登记时间内进行确认登记。上述登记材料均需
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不接受
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谢绝未按会议
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4、会议联系人：张汇
电话：010-62968869 传真：010-62968116
电子邮件：dongban@honghe-tech.com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详见本通知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955”，投票简称为“鸿合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

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9:15-15:00。
2、股东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经过股东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者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后，方可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单位）作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科技”）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且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议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自愿性股份限
售承诺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请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之一打“√”。每一议案，只能选填一项表决类型，不选
或者多选视为无效。如委托人未作明确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年___月___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

束时止。
（注：法人股东须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三：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单位名称/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如适用）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备注事项

注：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